
2020年 1月 7日元朗區議會第一次會議上 
區議員通過 8個元朗區議會轄下委員會 

所提出的職權範圍
（註） 

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 

1. 提出改善全港或區內社會福利，以及與民生、治安 相關的建議，以配合區內的需
求；

2.就政府的教育政策及區內教育事務提供意見；
3. 就區內文化、藝術、康樂及體育事宜和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建議提供意見，並統籌區
內文化、康樂及體育活動的推廣和發展工作；

4. 關心區內的志願團體、非政府機構舉辦的社會服務活動，並就如何有效地協調此等
活動，以配合政府社會服務的總體目的，向政府有關部門及區議會作出建議；

5. 審核本區團體為促進區內文化、藝術、康樂及體育活動，以及文娛康體、社區服務
而提出的撥款申請，並向財務及行政委員會作出推薦；

6. 根據會議常規的規定，按實際需要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特定的問題及值得關注的事
項。

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 

1. 就健康鞏固、疾病預防及治理相關的措施和計劃在社區落實，提供改善建議，以配
合區內的需求，並監察其執行；

2.就政府的醫療、公共衛生及食物安全相關政策提供意見；
3.就公營醫療及社署轄下醫療健康相關服務的運作提供改善建議；
4.協助醫療健康相關的非牟利組織及地區人士在區內開展地區工作；
5.協助協調公、私、非牟利醫療組織及機構，實踐醫社合作，改善社區健康網絡；
6.監察食物安全及推廣健康飲食習慣；
7. 因應社區需求或突發問題，根據會議常規，按需要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特定的醫
療、衛生或食物安全事項。

房屋及城鄉規劃和發展委員會 

1. 代表元朗區議會審核土地用途發展藍圖及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及就藍圖及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主要修訂事項提供意見；

2.就元朗發展計劃及大型基建工程的優先次序提供意見，並監管發展進度；
3.協助宣傳和加強市民對區內新工務工程的了解；
4.就空置政府土地的臨時用途向政府提供意見；
5.就城鄉規劃、公共設施的地點、電訊及廣播事宜及其他工務工程提供意見；
6. 就政府的房屋政策、區內未來的房屋發展，以及公營房屋和私人多業權式大廈的事
宜提供意見；

7.就區內的棕地、工商業和農業發展提供意見；以及
8. 根據會議常規的規定，按實際需要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特定的問題及值得關注的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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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1.  參與管理區內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綠化環境有關設施及康體文娛設施(例如運動
場、公園、鄰舍休憩用地、體育館、游泳池、地區圖書館等)； 

2. 就區議會參與管理的地區設施，履行下列職責，以確保有關的設施更能切合區內人
士的需要和期望： 

      i.     考慮是否通過有關設施的運作、管理和維修的建議； 
     ii.     提出或通過有關利用這些設施推行計劃和活動的建議；以及 
    iii.     釐定「地區小型工程」項目下的設施改善或建造工程的緩急次序及監察相關項
目的進展； 
3.  處理及審批下列各項目的撥款申請： 
      i.     「地區小型工程」，以改善地區設施；以及 
     ii.     以財務及行政委員會預留的區議會撥款推行與管理地區設施相關的社區參與計

劃； 
4.  就鄉郊小型工程監察其工作進度，給予意見，並促使其資訊透明； 
5. 就區內文化、康樂及體育設施的建設及有關工務工程的先後次序提供意見，並監察
工程的進度； 

6. 督導及監察區內的地區設施的使用及其管理情況，改善或更新有關設施，以提供更
先進及優質的服務； 

7. 考慮及監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民政事務處在區內的地區設施上舉行的文化、康樂
及體育活動，並作出建議以提升活動的質素，配合區內市民的需要；以及 

8. 根據會議常規的規定，按實際需要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特定的問題及值得關注的事
項。 

 
 
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委員會 
 
1. 加強環境保護，就污染管制和減廢回收等範疇訂定方向及籌辦工作； 
2. 就應對全球熱化、極端天氣及城市熱島效應訂定方向及籌辦工作，包括但不限於推
動節能、發展可再生能源、加強防災措施及植樹綠化等； 

3. 提升生物多樣性，推廣動物友善社區及保障動物權益； 
4. 促進發展多元本土漁農業，保護農地、河流及地下水等農業資源，善用閒置及適切
用地發展社區農業及漁農業配套，改善水質及維護魚業資源； 

5. 改善區內衞生服務（即公廁、街市及街道潔淨）的水平，審閱食物環境衞生署提交
的環境衞生服務報告；以及 

6. 根據會議常規，按實際需要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特定問題及值得關注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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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1. 通過區議會撥款的周年預算、相關撥款申請及行政安排； 
2. 考慮和批准區議會經費，以推行文化、康樂、體育及社區服務等活動； 
3. 根據委員會通過的準則，監察區議會經費的支出，並監管撥款資助活動的推行情
況； 

4. 促進區議會與區內區外人士的溝通，以及籌劃宣傳區議會的活動，例如製作區議
會宣傳品、舉辦區議員考察活動、研討會、討論會和區際活動等； 

5. 擬訂增強區議會整體形象的建議，並加以執行，例如區議會徽號、紀念品、區議
會工作報告，以及其他宣傳物品；以及 

6. 根據會議常規的規定，按實際需要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特定的問題及值得關注的
事項。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1. 監察各政府部門就交通運輸規劃、交通設施的政策及行政； 
2. 監察鐵路公司、專營巴士公司及各運輸服務供應商的服務質素，並提出改善要求
及建議； 

3. 檢討元朗區內現有交通運輸系統，並研究改善方案； 
4. 研究及制訂元朗區內及對外交通運輸規劃方向，應對未來人口增長及三個新發展
區—洪水橋、錦田南及元朗南帶來的交通需求； 

5. 研究及制訂區內行人道、單車徑、泊車位規劃方向，協助舒緩道路壓力及減少碳
排放； 

6. 就區內與交通運輸相關工程諮詢市民及提出建議； 
7. 建議及改善現行各運輸服務的批出牌照的制度及門檻 
8. 公開諮詢市民就交通運輸及相關設施的意見； 
9. 舉辦交通運輸規劃相關的教育及宣傳活動，讓市民參與本委員會工作；以及 
10. 根據會議常規的規定，按特定需要成立工作小組，研究、跟進及執行本委員的決
定。 

 
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1. 就元朗區的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發展擬訂策略，籌劃及推動有助發展地區旅遊和
宣傳元朗區的計劃，並就政府部門擬於在區內進行的發展項目等事宜提供意見及建

議； 
2. 討論區內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的問題，有需要時尋求政府部門協助 ； 
3. 舉辦和協助籌辦、推廣及協調區內有工商及旅遊的活動； 
4. 就工商業法則、職業安全及健康保障、勞工法例及政策等問題提供意見； 
5. 公開諮詢市民就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相關發展方向的意見； 
6. 協助區議會審核有關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相關推廣活動的撥款申請，建議批出的
資助金額和先後次序； 

7. 並按區議會授權的批款上限，審批有關的撥款申請；以及 
8. 根據會議常規，按需要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發展及跟進區內特色旅遊項目及區內
工商活動。 

 
（註：元朗民政處在 2020年 1月 7日的會議表示，須就相關職權範圍徵詢相關政策局
／部門的意見。） 


